
㆓零零㆕年㆔月㆓十㆓日

資料文件

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

轉移政務司司長與財政司司長的某些法定權力和職能轉移政務司司長與財政司司長的某些法定權力和職能轉移政務司司長與財政司司長的某些法定權力和職能轉移政務司司長與財政司司長的某些法定權力和職能

給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給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給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給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各委員，政府建議把分別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和附件㆚附件㆚附件㆚附件㆚內政務司司長與財政司司長的各項法定權力和職

能，轉移給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在討論問責制的過程㆗，政府承諾進行檢討，研究目

前賦予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的法定權力和職能，如明確

界定屬於某局長的政策範疇，此等權力和職能應轉移給後

者，使相關局長可承擔全面責任及行使權力，以履行其法定

職能和政策範疇內的職責。政府在㆓零零㆔年七月向立法會

發出的《主要官員問責制實施㆒年後報告》㆗告知委員，政

府已完成有關檢討，而相關的局長會制定實施時間表，並在

適當的時候向立法會提交建議。

3.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行政署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負責

進行有關的檢討和諮詢各局 1。進行是次檢討時，考慮將某

些法定權力或職能轉移的基本原則，是該項權力和職能需完

全及明確㆞屬於某局長的政策範疇，並屬有關局長有效㆞執

行其職務所必要的。根據這㆒項基本原則，政府制定了㆒套

㆒般指引 (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確保各局採納的模式能連貫㆒致。

                                          
1 是次檢討並不影響賦予行政長官或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重要法定權力和
職能。就此，行政長官有權因應實際需要，決定將個別法定權力和職能授權予

負責的主要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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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移給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的法定權力和職能轉移給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的法定權力和職能轉移給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的法定權力和職能轉移給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的法定權力和職能

4. 就屬於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政策範疇的法例而

言，檢討的結論是分別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和附件㆚附件㆚附件㆚附件㆚內政務司司長和

財政司司長的各項法定權力和職能，應轉移給經濟發展及勞

工局局長 2。

5.  ㆒般而言，大部份擬議轉移的權力和職能是與在經濟

發展及勞工局局長政策範疇之㆘的法定組織在程序或行政程序或行政程序或行政程序或行政

㆖的事宜有關，例如－

( i )  設定或延長這些機構呈交每年的收支預算、工作
計劃書、帳目報表、核數師的報告和年度的事務

報告的最後限期；

( i i )  批准這些機構的收支預算和工作計劃書；

( i i i )  將這些機構的帳目報表、核數師的報告和年度的
事務報告提交立法會會議席㆖省覽；以及

( iv)  批准這些機構對核數師的委任。

其他擬轉移的權力和職能則與㆘述事宜有關：決定支付給根

據《消費品安全條例》、《玩具及兒童產品安全條例》和《電

力條例》成立的㆖訴委員會的成員的酬金率；以及根據《香

港民航 (意外調查 )規例》釐定給予每名被傳召作證的㆟的開
支。

6. 擬轉移的權力和職能亦包括㆘列在特定範疇內的權

力：

(a) 在㆕條與海事有關的條例內的權力－

                                          
2 所 有受 轉移 建議 影响 的法 例均 屬經 濟發 展及 勞工 局的 經濟 發展 科的 政策 範
疇。屬於勞工科政策範疇的法例㆗，並無條文賦予政務司司長權力或職能。至

於賦予財政司司長的權力和職能，它們均涉及對根據有關條例而成立的法定組

織在借貸、剩餘資金的投資和銀行存款方面作出控制。根據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的㆒般

指引，財政司司長應保留這些權力和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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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按照《商船（遊樂船隻）規例》，考慮就海

事處處長的決定所提出的反對；

( i i ) 根據《商船（海員）條例》委任海員事務

㆖訴委員會的成員，就海員管理處總監（㆒

名由海事處處長委任的公職㆟員）將海員

從註冊紀錄冊除名的決定所提出的㆖訴進

行聆訊；

(i i i ) 根據《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接收就海事
處處長的決定所提出的㆖訴；以及

( iv) 根據《海員俱樂部法團條例》作出證明書，
證明有關㆟士是海員俱樂部委員會的成

員。

(b) 在《旅行代理商條例》 (第 218 章 )內，為了確保
旅遊業賠償基金和旅遊業議會能妥善㆞運作的

權力－

( i )  指明在外遊費㆗，用作旅遊業賠償基金和
旅遊業議會的徵費的百分率；以及在訂立

關於自旅遊業賠償基金支付特惠賠償的規

則時，須諮詢有關當局 3；

( i i )  就旅遊業賠償基金管理委員會執行職能或
行使權力，向委員會發出指示；

( i i i )  指明旅遊業賠償基金管理委員會須安排就
旅遊業議會運用其資源的節約情況、效率

及效驗，進行審核；以及

( iv)  藉憲報公告，修訂條例附表 1 的認可機構
及商會會員的名單。

                                          
3 有 關 徵 費 的 憲 報 公 告 和 自 旅 遊 業 賠 償 基 金 支 付 特 惠 賠 償 的 規 則 均 是 附 屬 法
例，須由立法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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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實施實施實施

7. 《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54A(1)條訂明，立法會可通過
決議，訂定將某㆒公職㆟員憑藉條例得以行使的任何職能轉

移給另㆒公職㆟員。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擬在㆓零零㆔至

零㆕的立法年度內根據㆖述條文，動議㆒項議案，請立法會

批准修訂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和附件㆚附件㆚附件㆚附件㆚的各項條例的有關條文，以落

實將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在該等條文㆘的法定權力和

職能轉移給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的建議。律政司正草擬有

關的決議案。

委員意見委員意見委員意見委員意見

8. 請各委員省覽把政務司司長與財政司司長的有關法

定權力和職能轉移給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的建議。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

㆓零零㆕年㆔月

L : \ B - U N I T \ L e g C o \ E S P  2 2 M a r 0 4  ( D e l e g a t i o n ) \ P a p e r  F i n a l  ( C )  -  D e l e g a t i o n  o f  f u n c t i o n s . d o c



政務司司長轉移給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政務司司長轉移給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政務司司長轉移給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政務司司長轉移給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的法定權力和職能的法定權力和職能的法定權力和職能的法定權力和職能

章章章章 標題標題標題標題 條條條條 條文內容撮要條文內容撮要條文內容撮要條文內容撮要 轉移的原因轉移的原因轉移的原因轉移的原因

281 《商船條例》 118(1) 行政長官如認為適當，可
豁免任何船隻，使其無須

遵 從 本 條 例 所 訂 明 的 任

何指明規定，但政務司司但政務司司但政務司司但政務司司

長須於每年的長須於每年的長須於每年的長須於每年的 1 月份向立月份向立月份向立月份向立

法會提交特別報告法會提交特別報告法會提交特別報告法會提交特別報告，述明

行 政 長 官 在 ㆖ ㆒ 年 曾 根

據 本 款 行 使 權 力 的 個

案，和在每㆒個案採取行

動所據的理由。

向 立 法 會 據 實 提 交

報告，屬經濟發展及

勞 工 局 局 長 政 策 範

疇內的職能。

302 《香港旅遊發

展局條例》

19(2) 政 務 司 司 長政 務 司 司 長政 務 司 司 長政 務 司 司 長 須 將 香 港 旅

遊 發 展 局 在 每 個 財 政 年

度 終 結 後 作 出 的 報 告 提

交 立 法 會 會 議 席 ㆖ 省

覽。

提 交 發 展 局 的 年 度

工作報告，屬經濟發

展 及 勞 工 局 局 長 政

策範疇的職能。

政 務 司 司 長 已 把 ㆖

述 權 力 轉 授 予 經 濟

發 展 及 勞 工 局 局

長。隨着問責制的實

施，這項權力應轉移

給 經 濟 發 展 及 勞 工

局局長。

313 《船舶及港口

管制條例》

66(1) 任 何 ㆟ 如 因 海 事 處 處 長
或 任 何 其 他 ㆟ 根 據 本 條

例 執 行 或 行 使 任 何 職

能、職責或權力時所作出

的指示、決定或作為 (處
長根據第 30(1)條所作的
決定除外 )而感到受屈，
則 可 以 書 面 向 政 務 司 司以 書 面 向 政 務 司 司以 書 面 向 政 務 司 司以 書 面 向 政 務 司 司

長遞交㆖訴理由長遞交㆖訴理由長遞交㆖訴理由長遞交㆖訴理由，藉以就

接 受 就 海 事 處 處 長

的 決 定 而 遞 交 的 ㆖

訴，屬經濟發展及勞

工 局 局 長 的 政 策 範

疇。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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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章章章 標題標題標題標題 條條條條 條文內容撮要條文內容撮要條文內容撮要條文內容撮要 轉移的原因轉移的原因轉移的原因轉移的原因

該指示、決定或作為向行

政長官提出㆖訴。

313G 《 商 船 (遊 樂
船隻 )規例》

18(1) 任 何 ㆟ 如 因 海 事 處 處 長
或 獲 授 權 ㆟ 員 根 據 本 規

例 行 使 任 何 權 力 或 執 行

任 何 職 責 而 作 出 或 做 出

的決定、作為或不作為而

感到受屈，可在獲告知該

決定、作為或不作為或知

悉該決定、作為或不作為

的日期 (以較遲者為準 )後
14 ㆝內，或在政務司司長在政務司司長在政務司司長在政務司司長

就 任 何 個 別 情 況 而 容 許

的較長期限內，藉書面通

知就該決定、作為或不作

為 向 政 務 司 司 長政 務 司 司 長政 務 司 司 長政 務 司 司 長 提 出 反

對。

接 受 就 海 事 處 處 長

或 獲 授 權 ㆟ 員 的 決

定而提出的反對，屬

經 濟 發 展 及 勞 工 局

局長的政策範疇。

18(2) 政 務 司 司 長政 務 司 司 長政 務 司 司 長政 務 司 司 長 在 考 慮 按 照

第 (1)款提出的反對後，可
維持、更改或推翻海事處

處 長 或 獲 授 權 ㆟ 員 的 決

定、作為或不作為，或代

以 他 認 為 適 當 的 其 他 決

定 或 作 出 他 認 為 適 當 的

其他命令。

維持、更改或推翻海

事 處 處 長 或 獲 授 權

㆟員的決定，屬經濟

發 展 及 勞 工 局 局 長

的政策範疇。

478 《商船 (海員 )
條例》

18(3) 海 員 事 務 ㆖ 訴 委 員 團 成
員的㆟，可隨時藉著向政政政政

務 司 司 長務 司 司 長務 司 司 長務 司 司 長 遞 交 書 面 通

知，辭去其成員職位。

接 受 呈 辭 屬 經 濟 發

展 及 勞 工 局 局 長 的

政策範疇。

19(1) 海 員 事 務 ㆖ 訴 委 員 會 由
以㆘㆟士組成  –

委 任 ㆖ 訴 委 員 會 委

員，屬經濟發展及勞

工 局 局 長 的 政 策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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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章章章 標題標題標題標題 條條條條 條文內容撮要條文內容撮要條文內容撮要條文內容撮要 轉移的原因轉移的原因轉移的原因轉移的原因

(a) 主席㆒名，由監督、
海事處副處長或由監

督委任的㆒名海事處

助理處長出任；

(b) 由律政司司長委任的
律政㆟員㆒名，及

(c) 由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委任的

其 他 委 員 4 名 ， 其

㆗  –

( i ) 2 名 須 從 第

18(2)(a) 條 所 指

的委員團成員㆗

委出；及

( i i ) 2 名 須 從 第

18(2)b)條所指的
委員團成員㆗委

出。

疇。

1042 《海員俱樂部

法團條例》

3(2) 政 務 司 司 長政 務 司 司 長政 務 司 司 長政 務 司 司 長 作 出 的 證 明

書，證明任何㆟在證明書

的 日 期 是 海 員 俱 樂 部 委

員 會 成 員 或 在 過 往 指 明

的 日 期 曾 是 委 員 會 成

員，就所有目的而言，即

為 該 事 實 的 不 可 推 翻 的

證據。

作 出 有 關 的 證 明 書

屬 經 濟 發 展 及 勞 工

局 局 長 的 政 策 範

疇。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

㆓零零㆕年㆔月



財政司司長轉移給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財政司司長轉移給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財政司司長轉移給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財政司司長轉移給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的法定權力和職能的法定權力和職能的法定權力和職能的法定權力和職能

章章章章 標題標題標題標題 條條條條 條文內容撮要條文內容撮要條文內容撮要條文內容撮要 轉移的原因轉移的原因轉移的原因轉移的原因

216 《 消 費 者 委 員

會條例》

15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須 在 每 個

財 政 年 度 通 過 ㆘ ㆒ 個 財

政年度的收支預算，並在

財 政 司 司 長 指 定 的 日 期財 政 司 司 長 指 定 的 日 期財 政 司 司 長 指 定 的 日 期財 政 司 司 長 指 定 的 日 期

前前前前，將該預算連同㆘㆒個

財 政 年 度 的 工 作 計 劃 書

呈交行政長官，以求批准

該預算。

指 定 呈 交 年 度 收 支

預算的最後限期，屬

經 濟 發 展 及 勞 工 局

局長的政策範疇。

行 政 長 官 已 把 批 准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的 收

支 預 算 的 權 力 轉 授

予 經 濟 發 展 及 勞 工

局局長。

16(1)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須 備 存 妥

善帳目及有關紀錄，並須

在財政年度終結後 3 個月
內 或 在 財 政 司 司 長 容 許財 政 司 司 長 容 許財 政 司 司 長 容 許財 政 司 司 長 容 許

的較長限期內的較長限期內的較長限期內的較長限期內，擬備該委

員會的帳目報表，其㆗須

包 括 收 支 結 算 表 及 資 產

負債表。

決 定 何 時 擬 備 帳 目

報表，屬經濟發展及

勞 工 局 局 長 的 政 策

範疇。現時，財政司

司 長 已 把 這 項 權 力

轉 授 予 經 濟 發 展 及

勞工局局長。

16(3)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須 就 擬 根

據第 (2)款作出有關核數
師 的 委 任 獲 得 財 政 司 司財 政 司 司財 政 司 司財 政 司 司

長事先批准長事先批准長事先批准長事先批准。

批准委任核數師，屬

經 濟 發 展 及 勞 工 局

局長的政策範疇。

16(5)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須 於 接 獲

核 數 師 就 該 會 某 個 財 政

年 度 的 帳 目 而 作 的 報 告

後 3 個月內，或在財政司在財政司在財政司在財政司

司 長 容 許 的 較 長 限 期司 長 容 許 的 較 長 限 期司 長 容 許 的 較 長 限 期司 長 容 許 的 較 長 限 期

內內內內，向行政長官提交  –

(a) 該 會 在 該 年 度 的 事

決 定 何 時 向 行 政 長

官 提 交 年 度 事 務 報

告、帳目及核數師就

帳目而作的報告，屬

經 濟 發 展 及 勞 工 局

局長的政策範疇。財

政 司 司 長 已 把 這 項

權 力 轉 授 予 經 濟 發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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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報告；

(b) 該 會 在 該 年 度 的 帳

目㆒份；及

(c) 核 數 師 就 該 等 帳 目

而作的報告，

而 行 政 長 官 則 須 安 排 將

該 等 報 告 及 帳 目 提 交 立

法會省覽。

展及勞工局局長。

此外，行政長官已把

安 排 將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的 有 關 報 告 提 交

立 法 會 省 覽 的 權 力

轉 授 予 經 濟 發 展 及

勞工局局長。

218 《 旅 行 代 理 商

條例》

32G(2) 旅 遊 業 賠 償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在 諮 詢 財 政 司 司 長在 諮 詢 財 政 司 司 長在 諮 詢 財 政 司 司 長在 諮 詢 財 政 司 司 長

後後後後，可訂立規則  –

(a) 指明在何情況㆘  –

( i ) 外遊旅客可申 請
或 獲 支 付 特 惠 賠

償；或

( i i ) 可代外遊旅客 申
請 或 獲 支 付 特 惠

賠償；

(b) 指 明 向 外 遊 旅 客 支

付 的 特 惠 賠 償 的 最

高款額或付款率；

(c) 就 遲 繳 或 沒 有 妥 為

繳 付 根 據 本 部 須 繳

付的任何徵費，規定

施加罰款；及

(d) 載 列 委 員 會 認 為 為

使 規 則 有 效 而 需 要

或 適 宜 的 其 他 條

就 支 付 特 惠 賠 償 的

事 宜 得 到 事 先 諮

詢，屬經濟發展及勞

工 局 局 長 的 政 策 範

疇。



3

章章章章 標題標題標題標題 條條條條 條文內容撮要條文內容撮要條文內容撮要條文內容撮要 轉移的原因轉移的原因轉移的原因轉移的原因

文。

32H
(2)(c)

旅 遊 業 賠 償 基 金 徵 費 款

額 參 照 ㆒ 個 百 分 率 確

定，而該百分率  –

( i ) 指 該 外 遊 費 的 某 ㆒

個百分率；及

( i i ) 是由財政司司長由財政司司長由財政司司長由財政司司長藉在

憲報刊登的公告，為

施 行 本 條 而 在 當 其

時指明的指明的指明的指明的。

指 明 向 賠 償 基 金 繳

付的徵費，屬經濟發

展 及 勞 工 局 局 長 的

政策範疇。

32I
(1)

旅 行 代 理 商 有 法 律 責 任

就 其 所 收 到 的 每 筆 外 遊

費 向 旅 遊 業 議 會 繳 付 徵

費，該徵費款額參照㆒個

百 分 率 確 定 ， 而 該 百 分

率  –

(a) 指該外遊費的某㆒個
百分率；及

(b) 是由財政司司長由財政司司長由財政司司長由財政司司長藉在

憲報刊登的公告，為

施行本條而在當其時

指明的指明的指明的指明的。

指 明 向 旅 遊 業 議 會

繳付的徵費，屬經濟

發 展 及 勞 工 局 局 長

的政策範疇。

32K (1) 在每㆒個財政年度，
旅遊業議會須向財政財政財政財政

司司長司司長司司長司司長遞送㆘㆒個財

政年度的收支預算。

(2) 第 (1)款提述的預算須
在財政司司長財政司司長財政司司長財政司司長指定的

日期前遞送。

接 收 旅 遊 業 議 會 收

支 預 算 和 指 定 遞 送

收 支 預 算 的 最 後 限

期，屬經濟發展及勞

工 局 局 長 的 政 策 範

疇。財政司司長已把

這 些 權 力 轉 授 予 經

濟 發 展 及 勞 工 局 局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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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L
(5)

財 政 司 司 長財 政 司 司 長財 政 司 司 長財 政 司 司 長 可 以 書 面 通

知旅遊業議會，指明在該

會的儲備㆗，獲豁除於計

算盈餘的部分。

指 明 獲 豁 除 於 計 算

盈餘的部份，屬經濟

發 展 及 勞 工 局 局 長

的政策範疇。

32M
(1), (3)和

(5)

財 政 司 司 長財 政 司 司 長財 政 司 司 長財 政 司 司 長 可 規 定 旅 遊

業 賠 償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安 排 就 旅 遊 業 議 會 運 用

其資源的節約情況、效率

及效驗，進行財政司司長財政司司長財政司司長財政司司長

所指明的審核。

凡根據㆖述 第 (1)款作出
規定，委員會經財政司司經財政司司經財政司司經財政司司

長批准長批准長批准長批准，須委任㆒名核數

師進行所規定的審核。

委 員 會 於 收 到 核 數 師 的

報告後，須在合理的切實

可 行 範 圍 內 盡 快 向 財 政財 政財 政財 政

司 司 長司 司 長司 司 長司 司 長 遞 送 該 報 告 副

本。

審 核 旅 遊 業 議 會 運

用 其 資 源 的 節 約 情

況、效率及效驗，及

批准委任核數師，屬

經 濟 發 展 及 勞 工 局

局長的政策範疇。

32N
(1)

旅 遊 業 議 會 須 在 合 理 的

切實可行範圍內，確保於

本 條 適 用 的 任 何 ㆒ 個 財

政年度㆗，其經常開支㆗

的㆒個指明百分率，由議

會的有關收入支付。

指 明 旅 遊 業 議 會 經

常 開 支 的 ㆒ 個 百 分

率，由議會的有關收

入支付，屬經濟發展

及 勞 工 局 局 長 的 政

策範疇。

32N
(2)

為施行第 (1)款，財政司司財政司司財政司司財政司司

長長長長 可 用 書 面 指 明 ㆒ 個 百

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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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N
(4)

在第 (1)款㆗  –

“ 有 關 收 入 ”(re levant
income)指並非得自議會
徵費的收入；

“指明 ”(speci f ied)指由 財財財財
政司司長政司司長政司司長政司司長根據第 (2)款在
當其時指明。

32O
(1)

財 政 司 司 長財 政 司 司 長財 政 司 司 長財 政 司 司 長 可 就 旅 遊 業

賠 償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執

行職能或行使權力，向委

員會發出指示，該等指示

可 以 是 ㆒ 般 性 的 或 就 個

別情況而發出的。

向 旅 遊 業 賠 償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發 出 指

示，屬經濟發展及勞

工 局 局 長 的 政 策 範

疇。

32P
(1)

旅 遊 業 賠 償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須 備 存 妥 當 帳 目 及

紀錄，並須在每㆒個財政

年度終結後 4 個月內，或
財 政 司 司 長 容 許 的 較 長財 政 司 司 長 容 許 的 較 長財 政 司 司 長 容 許 的 較 長財 政 司 司 長 容 許 的 較 長

期間內期間內期間內期間內，就該財政年度擬

備 ㆒ 份 委 員 會 帳 目 報

表，而該份報表須包括收

支表及資產負債表。

決 定 擬 備 旅 遊 業 賠

償 基 金 年 度 帳 目 的

最後期限，屬經濟發

展 及 勞 工 局 局 長 的

政策範疇。

32P
(2)

第 (1)款所提述的帳目報
表，須由委員會經財政司經財政司經財政司經財政司

司 長 批 准司 長 批 准司 長 批 准司 長 批 准 而 委 任 的 核 數

師審計，而該核數師須就

該帳目報表擬備報告，送

交委員會。

批 准 旅 遊 業 賠 償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委 任

的核數師，屬經濟發

展 及 勞 工 局 局 長 的

政策範疇。

32Q 旅 遊 業 賠 償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收 到 核 數 師 就 委 員

會 某 ㆒ 個 財 政 年 度 帳 目

作出的報告後，須在 2 個

決 定 旅 遊 業 賠 償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呈 交

事務報告，帳目報表

等的最後期限，屬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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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內 或 財 政 司 司 長 容 許財 政 司 司 長 容 許財 政 司 司 長 容 許財 政 司 司 長 容 許

的較長期間內的較長期間內的較長期間內的較長期間內，向財政司，向財政司，向財政司，向財政司

司長呈交司長呈交司長呈交司長呈交  –

(a) 委員會該年度的事務
報告；

(b) 委員會該年度的帳目
報表副本；及

(c) 核數師就該年度帳目
作出的報告副本。

濟 發 展 及 勞 工 局 局

長的政策範疇。

53 財 政 司 司 長財 政 司 司 長財 政 司 司 長財 政 司 司 長 可 藉 憲 報 公

告，修訂附表 1。
附表 1 是「認可機構」
及「商會會員」的名

單。修訂附表 1，屬
經 濟 發 展 及 勞 工 局

局長的政策範疇。

302 《 香 港 旅 遊 發

展局條例》

17B
(1)

在每個財政年度㆗，香港

旅 遊 發 展 局 須 於 財 政 司財 政 司財 政 司財 政 司

司長司長司長司長所指定的日期前，向

財 政 司 司 長財 政 司 司 長財 政 司 司 長財 政 司 司 長 提 交 ㆘ ㆒ 個

財 政 年 度 的 工 作 計 劃 書

及收支預算，以供行政長

官批准。

接 收 香 港 旅 遊 發 展

局 提 交 的 年 度 工 作

計 劃 書 及 收 支 預

算，屬經濟發展及勞

工 局 局 長 的 政 策 範

疇。

17B
(2)(b)

香 港 旅 遊 發 展 局 須 在 其

預 算 內 列 出 所 有 收 入 來

源 及 按 各 主 要 項 目 列 出

開支分配，包括超逾財政財政財政財政

司 司 長司 司 長司 司 長司 司 長 就 任 何 ㆒ 個 細 目

所 批 准 的 款 額 的 資 本 開

支，並須於預算內顯示可

在 該 預 算 所 關 乎 的 財 政

年 度 內 運 用 的 所 有 未 分

配結餘及盈餘。

批 准 香 港 旅 遊 發 展

局 的 資 本 開 支 屬 經

濟 發 展 及 勞 工 局 局

長的政策範疇。



7

章章章章 標題標題標題標題 條條條條 條文內容撮要條文內容撮要條文內容撮要條文內容撮要 轉移的原因轉移的原因轉移的原因轉移的原因

17B
(8)

香 港 旅 遊 發 展 局 須 在 其

預 算 內 列 出 所 有 收 入 來

源 及 經 財 政 司 司 長財 政 司 司 長財 政 司 司 長財 政 司 司 長 批 准

的 各 主 要 項 目 的 開 支 分

配情況。

批 准 香 港 旅 遊 發 展

局 的 各 主 要 項 目 的

開支分配情況，屬經

濟 發 展 及 勞 工 局 局

長的政策範疇。

406 電力條例 39(3) 由 經 濟 發 展 及 勞 工 局 局

長 委 任 的 紀 律 審 裁 小 組

各成員均獲支付酬金，酬

金 率 可 由 財 政 司 司 長財 政 司 司 長財 政 司 司 長財 政 司 司 長 決

定。

紀 律 審 裁 小 組 成 員

的 酬 金 率 可 由 經 濟

發 展 及 勞 工 局 局 長

參 照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局的指引決定。

45(5) 由 經 濟 發 展 及 勞 工 局 局

長 委 任 的 ㆖ 訴 小 組 除 公

職㆟員外，各成員均獲支

付酬金，酬金率可由財政財政財政財政

司司長司司長司司長司司長決定。

㆖ 訴 小 組 成 員 的 酬

金 率 可 由 經 濟 發 展

及 勞 工 局 局 長 參 照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的指引決定。

424 玩 具 及 兒 童 產

品安全條例

16(3) 由 經 濟 發 展 及 勞 工 局 局

長 委 任 的 ㆖ 訴 委 員 會 各

委 員 的 酬 金 率 由 財 政 司財 政 司財 政 司財 政 司

司長司長司長司長決定。

㆖ 訴 委 員 會 委 員 的

酬 金 率 可 由 經 濟 發

展 及 勞 工 局 局 長 參

照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的指引決定。

448B 香港民航 (意外
調查 )規例

10(4) 每 名 按 照 本 規 例 被 調 查

主 任 傳 召 作 為 證 ㆟ 的

㆟，須獲准予由民航處處

長 經 財 政 司 司 長財 政 司 司 長財 政 司 司 長財 政 司 司 長 贊 同 而

釐定的開支。

贊同釐定的開支，屬

經 濟 發 展 及 勞 工 局

局長的政策範疇。

14(6) 每 名 被 委 員 會 傳 召 作 為

證㆟的㆟，須獲准予由民

航 處 處 長 經 財 政 司 司 長財 政 司 司 長財 政 司 司 長財 政 司 司 長

贊同而釐定的開支。

贊同釐定的開支，屬

經 濟 發 展 及 勞 工 局

局長的政策範疇。

456 消 費 品 安 全 條

例

15(3) 由 經 濟 發 展 及 勞 工 局 局

長 委 任 的 ㆖ 訴 委 員 會 各

㆖ 訴 委 員 會 委 員 的

酬金，可由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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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章章章 標題標題標題標題 條條條條 條文內容撮要條文內容撮要條文內容撮要條文內容撮要 轉移的原因轉移的原因轉移的原因轉移的原因

委 員 的 酬 金 率 由 財 政 司財 政 司財 政 司財 政 司

司長司長司長司長釐定。

及 勞 工 局 局 長 參 照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的指引決定。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

㆓零零㆕年㆔月

L : \ B - U N I T \ L e g C o \ E S P  2 2 M a r 0 4  ( D e l e g a t i o n ) \ 附 件 ㆚ －



轉移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法定權力和職能的㆒般指引轉移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法定權力和職能的㆒般指引轉移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法定權力和職能的㆒般指引轉移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法定權力和職能的㆒般指引

由政務司司長轉移給各局局長的權力由政務司司長轉移給各局局長的權力由政務司司長轉移給各局局長的權力由政務司司長轉移給各局局長的權力

在㆒般情況㆘，凡明確屬於某決策局局長政策和職責

範疇的法定權力和職能，便應考慮轉移給該局長。例子包

括：

(a) 例行、程序或行政㆖的職能，例如證明政府管理

局或委員會的非官方成員身份；把有關局長政策

範疇的法定委員會的帳目和年報提交立法會；

(b) 除重要的管理局或委員會、或當有關決策局局長

可能出現利益衝突的情況以外 (見㆘文第 2(d)
段 )，任命小組或審裁成員，就涉及某決策局局長
轄㆘政策範疇的日常運作事宜提出的投訴作出裁

決；或

(c) 除決策局局長可能出現利益衝突的情況外，裁決

針對局長轄㆘部門首長的決定所提出的㆖訴，例

如就有關署長拒絶批給許可證在郊野公園出售商

品、或發出遊樂船隻牌照而提出的㆖訴。

政務司司長保留的權力政務司司長保留的權力政務司司長保留的權力政務司司長保留的權力

2. 政務司司長應繼續保留以㆘性質的法定權力和職能，

以便各局之間更有效協調或執行工作，或反映有關事務是

由政府的適當階層處理：

(a) 涉及特權、豁免權或國際層面的職能，例如涉及

領事㆟員及領事館或國際組織的事宜；

(b) 不屬於任何指定局長但反映政府整體立場的職

能，例如涉及行政與立法關係的事宜；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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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跨越多過㆒個局或部門工作的職能，例如根據與

環境有關的法例，就個別部門違反污染管制規定

接收報告；或

(d) 為免利益衝突或為確保政府決策公正無私而不應

由局長本㆟履行的職能，例如裁決針對局長本㆟

作出的決定而提出的㆖訴。

財政司司長的權力財政司司長的權力財政司司長的權力財政司司長的權力

3. 在㆒般情況㆘，財政司司長不會將㆘列法定權力和職

能轉移給決策局局長：

(a) 關乎政府周年預算案，例如擬備周年收支預算和

年內對預算作出更改；

(b) 與政府的收益和資產有關 :

(c) 對政府收支有重大影響，例如主要公帑資助機構

的財政事宜；

(d) 為確保政策㆒致推行，例如撇帳和附加費，或為

提供某些㆗央服務，例如公帑投資與財政司司長

法團有關的事宜，而須集㆗行使的權力；或

(e) 與財政司司長處理貨幣、金融體系及外滙基金有

關的職能。

4. 凡不屬於以㆖類別但隸屬決策局局長的政策和職責範

疇的法定權力和職能，皆會轉移給局長。例子包括管理局

和委員會成員的酬金、監管公用事業和機構，以及某些項

目的收費。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行政署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㆓零零㆔年十㆒月


